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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南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济 南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文件 

 

 
济医保发〔2022〕6号 

 
 

关于转发鲁医保发〔2022〕7 号文件 

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

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
  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医疗保障部门、卫生健康部门，市医疗保险

事业中心，市医疗保险基金稽核中心，各定点医药机构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加强并做

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疗保障工作，现将《关于认真贯彻落实

医保办发〔2022〕3 号文件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医疗保障工作

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2〕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

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落实将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（试行第九版）》



   

 
— 2 — 

新增药品奈玛特韦片/利托那韦片、安巴韦单抗/罗米司韦单抗

注射液和清肺排毒颗粒临时性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，参照甲

类药品管理。 

二、各定点医疗机构要保障疫情期间群众正常看病就医需

求，同时落实国家长期处方有关管理规范，在保障医疗质量和

医疗安全的基础上，满足慢性病患者的长期用药需求。 

三、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指导公立医疗机构、抗原检测管理

部门按规定采购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，加强对核酸检测

及抗原检测价格执行情况的监管，按要求落实参保人员核酸检

测和抗原检测相关医保基金支付政策。 

四、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要大力推广“互联网+医保”服

务模式，打通医保线上支付渠道，支持定点医药机构开展线上

线下一体化诊疗和送药上门服务，切实降低疫情传播的安全风

险。 

 

  
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2 年 3月 30 日 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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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月 30日印发 
 


